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59號

上  訴  人  台灣鄭美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鴻運  

訴訟代理人  許盟志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鴻銘  

訴訟代理人  李秉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18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因與訴外人即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鄭鴻運共

同經營上訴人公司，而將伊所有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

所示建物（下分稱000、000、000、000、000、0000建物，

合稱系爭建物）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下稱系爭契約）。嗣

因上訴人已在他處興建新廠房，原借用目的已不存在。且伊

所設立之希望生機有限公司（下稱希望生機公司）亦有生產

花生、瓜子等需求，而須收回系爭建物自用。是伊依民法47

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

系爭契約等情，爰依同法第470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

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騰空返還系爭建物等語（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作為廠房使用，惟因系爭

建物所坐落之土地為農地而屬農舍，依法不得登記為公司所

有，故伊將系爭建物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又如認兩造

就系爭建物不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然伊於訴外人即兩造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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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世後，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租

金，而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關係，該租賃關係迄未終止，伊

有權占有系爭建物。縱認兩造間就系爭建物並無租賃關係存

在，亦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伊現仍使用系爭建物經營使

用，原使用借貸目的尚未完畢。被上訴人亦未舉證其有收回

系爭建物自用之需求，其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等語，資為抗

辯。並上訴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

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經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㈠系爭建物及坐落○○縣○○鎮○○○段0000○號建物（下稱

0000建物）之所有權狀記載所有權人均為被上訴人；系爭建

物現均由上訴人占有使用（見原審卷一第25-37、155-211

頁、原審卷二第97頁，下同）。

　㈡各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取得經過：

　⑴坐落○○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土地）為

被上訴人於民國88年5月12日自其父○○○贈與取得；其上0

00建物則於90年12月25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0

00、000建物均於90年12月25日由○○○辦理第1次保存登

記，並於95年8月9日由被上訴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

　⑵同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地號）由被上訴人於85年6

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上000、000建

物均由被上訴人於92年2月7日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⑶同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土地）由○○○於94年12月14日

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上0000建物則於97年

10月23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㈢系爭建物及0000建物於興建後即由上訴人作為工廠營運使用

(原審卷一P.237-251)。

　㈣上訴人於108年4月起按月給付20萬元予被上訴人或其配偶○

○○。

四、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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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建物為其所有，現上訴人占用等情，業據

上訴人提出系爭建物所有權狀、系爭建物照片等為證（見原

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第223頁至第231頁）。上訴人固不

爭執其占有使用系爭建物，惟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

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借名登記契約屬無名

（非典型）契約之一種，通常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

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

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

則，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內容尚有差異，倘其內容不違反強

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效

力，惟出名人與借名人就該約定內容，應有意思表示合致始

能成立。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

借名登記契約者，應就該契約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應

證明究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成立該約定內容

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不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將

系爭建物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等情，已為被上訴人所否

認，則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對其主張上開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且應舉證至可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

始足當之。

　⑵查，000建物於90年12月25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

記；000、000建物於90年12月25日由○○○辦理第1次保存

登記，再於95年8月9日由被上訴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

所有權人；000、000建物均由被上訴人於92年2月7日辦理第

1次保存登記；0000建物於97年10月23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

次保存登記，有系爭所有權狀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頁

至第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建物既登記為被上

訴人所有，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即應推定被上訴

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

　⑶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建物為其所出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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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下等語，固舉證人○○○、○○○為證（見原審卷二第

33頁至第62頁）。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查：

　①證人○○○雖證稱：系爭建物為上訴人出資興建等語（見原

審卷二第36頁至第37頁、第40頁至第41頁），惟其復證稱：

附表編號1至3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是從○○○的竹南信用

合作社帳戶領出，或開立發票人為○○○之支票支付，當時

○○○之帳戶內公司與個人資金並未分得很清楚；附表編號

4、5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則是從○○○、○○○的竹南信

用合作社帳戶、被上訴人的農會帳戶內領出；附表編號6所

示建物之興建資金，則是自被上訴人或○○○之戶頭領出現

金支付，因上訴人會將營業收入存入他們個人戶頭等語（見

原審卷二第37頁、第40頁、第41頁）。並證人○○○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在臺灣除設立上訴人公司外，尚有獨資

設立美香農業加工廠（下稱美香加工廠），及其與訴外人合

資設立後龍美香有限公司（下稱後龍美香公司）、台灣果皮

有限公司（下稱果皮公司）、後龍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後龍

公司）、南龍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南龍公司，與後龍美香公

司、果皮公司、後龍公司下合稱後龍美香等4公司）。上訴

人公司有使用公司帳戶，也有借用伊、被上訴人、○○○、

○○○、鄭鴻運、○○○、○○○○之個人帳戶（下合稱○

○○等7帳戶）及○○○之個人帳戶（與○○○等7帳戶下合

稱○○○等8帳戶）。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4公

司所收貨款，有抬頭就會存入各該公司帳戶；沒有抬頭部

分，就會存至○○○等8帳戶內存款。且○○○個人存款也

會匯入○○○等8帳戶，並未區分其個人或公司存款。伊未

處理0000建物及所坐落000土地部分，不清楚該建物之資金

來源，至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其餘建物都是○○○以

○○○等8帳戶之存款支付等語（見本院卷180頁至第188

頁）。是依證人○○○及○○○前開證述，○○○等8帳戶

內資金包括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4公司及○○

○之存款，並非僅上訴人個人之收入，自難僅憑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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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興建系爭建物之工程款係由○○○等8帳戶

內存款支付等語，即認由上訴人獨資興建系爭建物。則上訴

人主張其獨自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云云，尚無可採。

　②又證人○○○固證稱其理解是公司出錢蓋系爭建物。因其曾

回家吃飯時聽其大姊○○○跟其母親表示0000建物在蓋，其

問該建物登記給誰，其母表示因為不能以公司及鄭鴻運名義

登記，所以要登記給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3頁）。

然查，興建系爭建物之資金，包括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

龍美香等4公司及○○○之存款，並非由上訴人單獨出資，

已如前述。○○○所證為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等語，顯

與資金流向未合，自難憑採。且○○○亦證稱其只知有興建

廠房，但不清楚何時興建及權利歸屬。其僅係與其母親及○

○○聊天時方知廠房狀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4頁），足見

證人○○○僅係聽聞其母與○○○所述廠房興建情形，且不

清楚實際上為何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自難僅以○○○主觀

臆測係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等語，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

認定。

　③再查，證人○○○證稱被上訴人前持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

向訴外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抵押借款，所得款

項為被上訴人自己使用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38頁至第41

頁），並有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及登記謄本

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第200頁至第210

頁），顯見被上訴人對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具有實質處分

之權限，核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人僅單純受託登記為所有

權人，而由實質所有權人占有使用收益之情形有別。又附表

編號4、5所示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屬甲種建築用地，有該

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98頁）。亦與上訴

人所稱因系爭建物因坐落在農地，無法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等

情未合。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建物有成

立借名契約之合意。則其所辯其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並與被

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云云，仍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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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又上訴人雖辯稱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不定期限租賃等語，然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兩造固不爭執上訴人自108年4月

起，按月給付20萬元予被上訴人或其妻○○○（見原審卷一

第264頁）。惟證人○○○於原審證稱：因為鄭鴻運、鄭鴻

銘2人(下稱鄭鴻運等2人）之前有拿小孩的開銷向上訴人請

領家用。後來鄭鴻運向伊表示其請領時遭○○○拒絕批核，

伊即召集鄭鴻銘、○○○、○○○、○○○、鄭鴻運等人開

會，並於開會時提議由上訴人公司每月固定給鄭鴻運等2人

各20萬元作為其家用，經鄭鴻運等2人同意。伊即指示○○

○每月各給付20萬元予鄭鴻運等2人，無須再個別申請。上

訴人所給付被上訴人之20萬元為給被上訴人之家用，並非作

為系爭建物之租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9頁至第60頁）。另

證人○○○證稱：伊有因上訴人之零用金有不足情形，而調

出公司6個月的帳供參。後續鄭鴻運等2人有協調其2人零用

金為每月各20萬元，但鄭鴻運之後記帳就不做「零用金」

項，而是以「補貼租金」項目作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

頁），顯見該20萬元本為鄭鴻運等2人自上訴人處領取之零

用金，並非上訴人租賃系爭建物之租金甚明。上訴人復未提

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租賃契約。則其主張兩

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不定期限租賃云云，委無可採。

　㈡上訴人另辯稱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惟其現仍

有使用系爭建物繼續經營，原借貸目的尚未完畢，且被上訴

人並無使用系爭建物之必要，其不得終止系爭契約等語。然

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

約，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

貸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

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後發生訂立契約時不能預見之情事而言。

而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借用物之原

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不必深

究（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2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且兩造間就系爭建物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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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關係，已如前述。又被上訴人自陳其將系爭建物借予上

訴人使用，兩造間就系爭建物存有使用借貸關係。而被上訴

人主張其因自行開業，須終止系爭契約，收回系爭建物作為

廠房使用，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

意思表示等語，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希望生機公司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參諸該

公司之登記資料，其於104年8月26日始設立登記，所營事業

包括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食品什貨批發業及零售業等項。

是被上訴人主張其因嗣後設立希望生機公司，非出借訂約時

所能預料，而有將系爭建物收回自用之需求等語，應屬可

採。又被上訴人所提之起訴狀繕本已於111年8月7日送達上

訴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73頁）。揭諸前

開說明，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應屬合法。則上訴人前開所

辯其使用目的尚未完畢，被上訴人亦無收回自用之必要，不

得終止系爭契約云云，仍無可採。

　㈢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

有權人，其嗣後已終止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核如前述。則上

訴人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後，繼續占有系爭建物，即屬

無權占有。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建物等語，核屬有據。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

訴人返還系爭建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分別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

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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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01

02

11

12

13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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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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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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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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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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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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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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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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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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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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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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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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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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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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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59號
上  訴  人  台灣鄭美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鴻運  
訴訟代理人  許盟志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鴻銘  
訴訟代理人  李秉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8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因與訴外人即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鄭鴻運共同經營上訴人公司，而將伊所有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建物（下分稱000、000、000、000、000、0000建物，合稱系爭建物）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下稱系爭契約）。嗣因上訴人已在他處興建新廠房，原借用目的已不存在。且伊所設立之希望生機有限公司（下稱希望生機公司）亦有生產花生、瓜子等需求，而須收回系爭建物自用。是伊依民法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爰依同法第470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騰空返還系爭建物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作為廠房使用，惟因系爭建物所坐落之土地為農地而屬農舍，依法不得登記為公司所有，故伊將系爭建物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又如認兩造就系爭建物不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然伊於訴外人即兩造之父○○○過世後，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租金，而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關係，該租賃關係迄未終止，伊有權占有系爭建物。縱認兩造間就系爭建物並無租賃關係存在，亦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伊現仍使用系爭建物經營使用，原使用借貸目的尚未完畢。被上訴人亦未舉證其有收回系爭建物自用之需求，其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經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㈠系爭建物及坐落○○縣○○鎮○○○段0000○號建物（下稱0000建物）之所有權狀記載所有權人均為被上訴人；系爭建物現均由上訴人占有使用（見原審卷一第25-37、155-211頁、原審卷二第97頁，下同）。
　㈡各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取得經過：
　⑴坐落○○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土地）為被上訴人於民國88年5月12日自其父○○○贈與取得；其上000建物則於90年12月25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000、000建物均於90年12月25日由○○○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並於95年8月9日由被上訴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⑵同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地號）由被上訴人於85年6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上000、000建物均由被上訴人於92年2月7日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⑶同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土地）由○○○於94年12月14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上0000建物則於97年10月23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㈢系爭建物及0000建物於興建後即由上訴人作為工廠營運使用 (原審卷一P.237-251)。
　㈣上訴人於108年4月起按月給付20萬元予被上訴人或其配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建物為其所有，現上訴人占用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系爭建物所有權狀、系爭建物照片等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第223頁至第231頁）。上訴人固不爭執其占有使用系爭建物，惟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借名登記契約屬無名（非典型）契約之一種，通常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內容尚有差異，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效力，惟出名人與借名人就該約定內容，應有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者，應就該契約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究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成立該約定內容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不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將系爭建物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等情，已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對其主張上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應舉證至可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足當之。
　⑵查，000建物於90年12月25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000、000建物於90年12月25日由○○○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再於95年8月9日由被上訴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所有權人；000、000建物均由被上訴人於92年2月7日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0000建物於97年10月23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有系爭所有權狀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建物既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即應推定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
　⑶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建物為其所出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等語，固舉證人○○○、○○○為證（見原審卷二第33頁至第62頁）。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查：
　①證人○○○雖證稱：系爭建物為上訴人出資興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6頁至第37頁、第40頁至第41頁），惟其復證稱：附表編號1至3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是從○○○的竹南信用合作社帳戶領出，或開立發票人為○○○之支票支付，當時○○○之帳戶內公司與個人資金並未分得很清楚；附表編號4、5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則是從○○○、○○○的竹南信用合作社帳戶、被上訴人的農會帳戶內領出；附表編號6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則是自被上訴人或○○○之戶頭領出現金支付，因上訴人會將營業收入存入他們個人戶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7頁、第40頁、第41頁）。並證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臺灣除設立上訴人公司外，尚有獨資設立美香農業加工廠（下稱美香加工廠），及其與訴外人合資設立後龍美香有限公司（下稱後龍美香公司）、台灣果皮有限公司（下稱果皮公司）、後龍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後龍公司）、南龍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南龍公司，與後龍美香公司、果皮公司、後龍公司下合稱後龍美香等4公司）。上訴人公司有使用公司帳戶，也有借用伊、被上訴人、○○○、○○○、鄭鴻運、○○○、○○○○之個人帳戶（下合稱○○○等7帳戶）及○○○之個人帳戶（與○○○等7帳戶下合稱○○○等8帳戶）。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4公司所收貨款，有抬頭就會存入各該公司帳戶；沒有抬頭部分，就會存至○○○等8帳戶內存款。且○○○個人存款也會匯入○○○等8帳戶，並未區分其個人或公司存款。伊未處理0000建物及所坐落000土地部分，不清楚該建物之資金來源，至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其餘建物都是○○○以○○○等8帳戶之存款支付等語（見本院卷180頁至第188頁）。是依證人○○○及○○○前開證述，○○○等8帳戶內資金包括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4公司及○○○之存款，並非僅上訴人個人之收入，自難僅憑證人○○○、○○○所述興建系爭建物之工程款係由○○○等8帳戶內存款支付等語，即認由上訴人獨資興建系爭建物。則上訴人主張其獨自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云云，尚無可採。
　②又證人○○○固證稱其理解是公司出錢蓋系爭建物。因其曾回家吃飯時聽其大姊○○○跟其母親表示0000建物在蓋，其問該建物登記給誰，其母表示因為不能以公司及鄭鴻運名義登記，所以要登記給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3頁）。然查，興建系爭建物之資金，包括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4公司及○○○之存款，並非由上訴人單獨出資，已如前述。○○○所證為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等語，顯與資金流向未合，自難憑採。且○○○亦證稱其只知有興建廠房，但不清楚何時興建及權利歸屬。其僅係與其母親及○○○聊天時方知廠房狀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4頁），足見證人○○○僅係聽聞其母與○○○所述廠房興建情形，且不清楚實際上為何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自難僅以○○○主觀臆測係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等語，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③再查，證人○○○證稱被上訴人前持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向訴外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抵押借款，所得款項為被上訴人自己使用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38頁至第41頁），並有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及登記謄本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第200頁至第210頁），顯見被上訴人對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具有實質處分之權限，核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人僅單純受託登記為所有權人，而由實質所有權人占有使用收益之情形有別。又附表編號4、5所示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屬甲種建築用地，有該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98頁）。亦與上訴人所稱因系爭建物因坐落在農地，無法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等情未合。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建物有成立借名契約之合意。則其所辯其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並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云云，仍無可採。
　⑷又上訴人雖辯稱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不定期限租賃等語，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兩造固不爭執上訴人自108年4月起，按月給付20萬元予被上訴人或其妻○○○（見原審卷一第264頁）。惟證人○○○於原審證稱：因為鄭鴻運、鄭鴻銘2人(下稱鄭鴻運等2人）之前有拿小孩的開銷向上訴人請領家用。後來鄭鴻運向伊表示其請領時遭○○○拒絕批核，伊即召集鄭鴻銘、○○○、○○○、○○○、鄭鴻運等人開會，並於開會時提議由上訴人公司每月固定給鄭鴻運等2人各20萬元作為其家用，經鄭鴻運等2人同意。伊即指示○○○每月各給付20萬元予鄭鴻運等2人，無須再個別申請。上訴人所給付被上訴人之20萬元為給被上訴人之家用，並非作為系爭建物之租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9頁至第60頁）。另證人○○○證稱：伊有因上訴人之零用金有不足情形，而調出公司6個月的帳供參。後續鄭鴻運等2人有協調其2人零用金為每月各20萬元，但鄭鴻運之後記帳就不做「零用金」項，而是以「補貼租金」項目作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頁），顯見該20萬元本為鄭鴻運等2人自上訴人處領取之零用金，並非上訴人租賃系爭建物之租金甚明。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租賃契約。則其主張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不定期限租賃云云，委無可採。
　㈡上訴人另辯稱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惟其現仍有使用系爭建物繼續經營，原借貸目的尚未完畢，且被上訴人並無使用系爭建物之必要，其不得終止系爭契約等語。然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貸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後發生訂立契約時不能預見之情事而言。而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借用物之原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不必深究（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2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且兩造間就系爭建物並無租賃關係，已如前述。又被上訴人自陳其將系爭建物借予上訴人使用，兩造間就系爭建物存有使用借貸關係。而被上訴人主張其因自行開業，須終止系爭契約，收回系爭建物作為廠房使用，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希望生機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參諸該公司之登記資料，其於104年8月26日始設立登記，所營事業包括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食品什貨批發業及零售業等項。是被上訴人主張其因嗣後設立希望生機公司，非出借訂約時所能預料，而有將系爭建物收回自用之需求等語，應屬可採。又被上訴人所提之起訴狀繕本已於111年8月7日送達上訴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73頁）。揭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應屬合法。則上訴人前開所辯其使用目的尚未完畢，被上訴人亦無收回自用之必要，不得終止系爭契約云云，仍無可採。
　㈢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其嗣後已終止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核如前述。則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後，繼續占有系爭建物，即屬無權占有。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建物等語，核屬有據。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建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分別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59號

上  訴  人  台灣鄭美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鴻運  

訴訟代理人  許盟志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鴻銘  

訴訟代理人  李秉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18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因與訴外人即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鄭鴻運共

    同經營上訴人公司，而將伊所有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

    所示建物（下分稱000、000、000、000、000、0000建物，

    合稱系爭建物）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下稱系爭契約）。嗣

    因上訴人已在他處興建新廠房，原借用目的已不存在。且伊

    所設立之希望生機有限公司（下稱希望生機公司）亦有生產

    花生、瓜子等需求，而須收回系爭建物自用。是伊依民法47

    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

    系爭契約等情，爰依同法第470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

    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騰空返還系爭建物等語（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作為廠房使用，惟因系爭

    建物所坐落之土地為農地而屬農舍，依法不得登記為公司所

    有，故伊將系爭建物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又如認兩造

    就系爭建物不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然伊於訴外人即兩造之父

    ○○○過世後，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租金

    ，而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關係，該租賃關係迄未終止，伊有

    權占有系爭建物。縱認兩造間就系爭建物並無租賃關係存在

    ，亦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伊現仍使用系爭建物經營使用，

    原使用借貸目的尚未完畢。被上訴人亦未舉證其有收回系爭

    建物自用之需求，其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等語，資為抗辯。

    並上訴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

    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經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㈠系爭建物及坐落○○縣○○鎮○○○段0000○號建物（下稱0000建物

    ）之所有權狀記載所有權人均為被上訴人；系爭建物現均由

    上訴人占有使用（見原審卷一第25-37、155-211頁、原審卷

    二第97頁，下同）。

　㈡各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取得經過：

　⑴坐落○○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土地）為被上訴人

    於民國88年5月12日自其父○○○贈與取得；其上000建物則於9

    0年12月25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000、000建物

    均於90年12月25日由○○○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並於95年8月9

    日由被上訴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⑵同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地號）由被上訴人於85年6月

    6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上000、000建物

    均由被上訴人於92年2月7日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⑶同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土地）由○○○於94年12月14日以買

    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上0000建物則於97年10月

    23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㈢系爭建物及0000建物於興建後即由上訴人作為工廠營運使用 

    (原審卷一P.237-251)。

　㈣上訴人於108年4月起按月給付20萬元予被上訴人或其配偶○○○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建物為其所有，現上訴人占用等情，業據

    上訴人提出系爭建物所有權狀、系爭建物照片等為證（見原

    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第223頁至第231頁）。上訴人固不

    爭執其占有使用系爭建物，惟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

    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借名登記契約屬無名（

    非典型）契約之一種，通常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

    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

    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

    ，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內容尚有差異，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

    、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效力，

    惟出名人與借名人就該約定內容，應有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

    立。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

    登記契約者，應就該契約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

    究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成立該約定內容之借

    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不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將系爭

    建物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等情，已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則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對其主張上開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且應舉證至可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足

    當之。

　⑵查，000建物於90年12月25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000、000建物於90年12月25日由○○○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再於95年8月9日由被上訴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所有權

    人；000、000建物均由被上訴人於92年2月7日辦理第1次保

    存登記；0000建物於97年10月23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

    存登記，有系爭所有權狀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

    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建物既登記為被上訴人

    所有，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即應推定被上訴人為

    系爭建物之所有人。

　⑶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建物為其所出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

    人名下等語，固舉證人○○○、○○○為證（見原審卷二第33頁至

    第62頁）。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查：

　①證人○○○雖證稱：系爭建物為上訴人出資興建等語（見原審卷

    二第36頁至第37頁、第40頁至第41頁），惟其復證稱：附表

    編號1至3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是從○○○的竹南信用合作社

    帳戶領出，或開立發票人為○○○之支票支付，當時○○○之帳戶

    內公司與個人資金並未分得很清楚；附表編號4、5所示建物

    之興建資金，則是從○○○、○○○的竹南信用合作社帳戶、被上

    訴人的農會帳戶內領出；附表編號6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

    則是自被上訴人或○○○之戶頭領出現金支付，因上訴人會將

    營業收入存入他們個人戶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7頁、第40

    頁、第41頁）。並證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臺灣除

    設立上訴人公司外，尚有獨資設立美香農業加工廠（下稱美

    香加工廠），及其與訴外人合資設立後龍美香有限公司（下

    稱後龍美香公司）、台灣果皮有限公司（下稱果皮公司）、

    後龍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後龍公司）、南龍貿易有限公司（

    下稱南龍公司，與後龍美香公司、果皮公司、後龍公司下合

    稱後龍美香等4公司）。上訴人公司有使用公司帳戶，也有

    借用伊、被上訴人、○○○、○○○、鄭鴻運、○○○、○○○○之個人

    帳戶（下合稱○○○等7帳戶）及○○○之個人帳戶（與○○○等7帳

    戶下合稱○○○等8帳戶）。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

    4公司所收貨款，有抬頭就會存入各該公司帳戶；沒有抬頭

    部分，就會存至○○○等8帳戶內存款。且○○○個人存款也會匯

    入○○○等8帳戶，並未區分其個人或公司存款。伊未處理0000

    建物及所坐落000土地部分，不清楚該建物之資金來源，至

    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其餘建物都是○○○以○○○等8帳戶

    之存款支付等語（見本院卷180頁至第188頁）。是依證人○○

    ○及○○○前開證述，○○○等8帳戶內資金包括上訴人、美香加工

    廠、後龍美香等4公司及○○○之存款，並非僅上訴人個人之收

    入，自難僅憑證人○○○、○○○所述興建系爭建物之工程款係由

    ○○○等8帳戶內存款支付等語，即認由上訴人獨資興建系爭建

    物。則上訴人主張其獨自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云云，尚無可採

    。

　②又證人○○○固證稱其理解是公司出錢蓋系爭建物。因其曾回家

    吃飯時聽其大姊○○○跟其母親表示0000建物在蓋，其問該建

    物登記給誰，其母表示因為不能以公司及鄭鴻運名義登記，

    所以要登記給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3頁）。然查，

    興建系爭建物之資金，包括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

    等4公司及○○○之存款，並非由上訴人單獨出資，已如前述。

    ○○○所證為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等語，顯與資金流向未

    合，自難憑採。且○○○亦證稱其只知有興建廠房，但不清楚

    何時興建及權利歸屬。其僅係與其母親及○○○聊天時方知廠

    房狀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4頁），足見證人○○○僅係聽聞

    其母與○○○所述廠房興建情形，且不清楚實際上為何人出資

    興建系爭建物。自難僅以○○○主觀臆測係上訴人出資興建系

    爭建物等語，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③再查，證人○○○證稱被上訴人前持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向訴

    外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抵押借款，所得款項為

    被上訴人自己使用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38頁至第41頁）

    ，並有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及登記謄本在卷

    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第200頁至第210頁），

    顯見被上訴人對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具有實質處分之權限

    ，核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人僅單純受託登記為所有權人，

    而由實質所有權人占有使用收益之情形有別。又附表編號4

    、5所示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屬甲種建築用地，有該土地登

    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98頁）。亦與上訴人所稱

    因系爭建物因坐落在農地，無法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等情未合

    。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建物有成立借名

    契約之合意。則其所辯其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並與被上訴人

    就系爭建物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云云，仍無可採。

　⑷又上訴人雖辯稱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不定期限租賃等語，然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兩造固不爭執上訴人自108年4月

    起，按月給付20萬元予被上訴人或其妻○○○（見原審卷一第2

    64頁）。惟證人○○○於原審證稱：因為鄭鴻運、鄭鴻銘2人(

    下稱鄭鴻運等2人）之前有拿小孩的開銷向上訴人請領家用

    。後來鄭鴻運向伊表示其請領時遭○○○拒絕批核，伊即召集

    鄭鴻銘、○○○、○○○、○○○、鄭鴻運等人開會，並於開會時提

    議由上訴人公司每月固定給鄭鴻運等2人各20萬元作為其家

    用，經鄭鴻運等2人同意。伊即指示○○○每月各給付20萬元予

    鄭鴻運等2人，無須再個別申請。上訴人所給付被上訴人之2

    0萬元為給被上訴人之家用，並非作為系爭建物之租金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59頁至第60頁）。另證人○○○證稱：伊有因

    上訴人之零用金有不足情形，而調出公司6個月的帳供參。

    後續鄭鴻運等2人有協調其2人零用金為每月各20萬元，但鄭

    鴻運之後記帳就不做「零用金」項，而是以「補貼租金」項

    目作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頁），顯見該20萬元本為鄭鴻

    運等2人自上訴人處領取之零用金，並非上訴人租賃系爭建

    物之租金甚明。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建

    物成立租賃契約。則其主張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不定期限租

    賃云云，委無可採。

　㈡上訴人另辯稱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惟其現仍有使用系爭建物繼續經營，原借貸目的尚未完畢，且被上訴人並無使用系爭建物之必要，其不得終止系爭契約等語。然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貸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後發生訂立契約時不能預見之情事而言。而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借用物之原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不必深究（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2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且兩造間就系爭建物並無租賃關係，已如前述。又被上訴人自陳其將系爭建物借予上訴人使用，兩造間就系爭建物存有使用借貸關係。而被上訴人主張其因自行開業，須終止系爭契約，收回系爭建物作為廠房使用，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希望生機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參諸該公司之登記資料，其於104年8月26日始設立登記，所營事業包括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食品什貨批發業及零售業等項。是被上訴人主張其因嗣後設立希望生機公司，非出借訂約時所能預料，而有將系爭建物收回自用之需求等語，應屬可採。又被上訴人所提之起訴狀繕本已於111年8月7日送達上訴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73頁）。揭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應屬合法。則上訴人前開所辯其使用目的尚未完畢，被上訴人亦無收回自用之必要，不得終止系爭契約云云，仍無可採。

　㈢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

    有權人，其嗣後已終止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核如前述。則上

    訴人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後，繼續占有系爭建物，即屬

    無權占有。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建物等語，核屬有據。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

    訴人返還系爭建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分別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

    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59號

上  訴  人  台灣鄭美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鴻運  

訴訟代理人  許盟志律師

被 上訴 人  鄭鴻銘  

訴訟代理人  李秉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8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因與訴外人即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鄭鴻運共同經營上訴人公司，而將伊所有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建物（下分稱000、000、000、000、000、0000建物，合稱系爭建物）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下稱系爭契約）。嗣因上訴人已在他處興建新廠房，原借用目的已不存在。且伊所設立之希望生機有限公司（下稱希望生機公司）亦有生產花生、瓜子等需求，而須收回系爭建物自用。是伊依民法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爰依同法第470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騰空返還系爭建物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作為廠房使用，惟因系爭建物所坐落之土地為農地而屬農舍，依法不得登記為公司所有，故伊將系爭建物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又如認兩造就系爭建物不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然伊於訴外人即兩造之父○○○過世後，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租金，而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關係，該租賃關係迄未終止，伊有權占有系爭建物。縱認兩造間就系爭建物並無租賃關係存在，亦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伊現仍使用系爭建物經營使用，原使用借貸目的尚未完畢。被上訴人亦未舉證其有收回系爭建物自用之需求，其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經採為本件判決基礎）：

　㈠系爭建物及坐落○○縣○○鎮○○○段0000○號建物（下稱0000建物）之所有權狀記載所有權人均為被上訴人；系爭建物現均由上訴人占有使用（見原審卷一第25-37、155-211頁、原審卷二第97頁，下同）。

　㈡各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取得經過：

　⑴坐落○○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土地）為被上訴人於民國88年5月12日自其父○○○贈與取得；其上000建物則於90年12月25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000、000建物均於90年12月25日由○○○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並於95年8月9日由被上訴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⑵同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地號）由被上訴人於85年6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上000、000建物均由被上訴人於92年2月7日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⑶同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土地）由○○○於94年12月14日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其上0000建物則於97年10月23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　　　

　㈢系爭建物及0000建物於興建後即由上訴人作為工廠營運使用 (原審卷一P.237-251)。

　㈣上訴人於108年4月起按月給付20萬元予被上訴人或其配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建物為其所有，現上訴人占用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系爭建物所有權狀、系爭建物照片等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第223頁至第231頁）。上訴人固不爭執其占有使用系爭建物，惟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借名登記契約屬無名（非典型）契約之一種，通常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內容尚有差異，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效力，惟出名人與借名人就該約定內容，應有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者，應就該契約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究於何時、何地、與何人、以何方式，成立該約定內容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不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將系爭建物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等情，已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對其主張上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應舉證至可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足當之。

　⑵查，000建物於90年12月25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000、000建物於90年12月25日由○○○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再於95年8月9日由被上訴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所有權人；000、000建物均由被上訴人於92年2月7日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0000建物於97年10月23日由被上訴人辦理第1次保存登記，有系爭所有權狀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建物既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即應推定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

　⑶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建物為其所出資興建，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等語，固舉證人○○○、○○○為證（見原審卷二第33頁至第62頁）。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查：

　①證人○○○雖證稱：系爭建物為上訴人出資興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6頁至第37頁、第40頁至第41頁），惟其復證稱：附表編號1至3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是從○○○的竹南信用合作社帳戶領出，或開立發票人為○○○之支票支付，當時○○○之帳戶內公司與個人資金並未分得很清楚；附表編號4、5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則是從○○○、○○○的竹南信用合作社帳戶、被上訴人的農會帳戶內領出；附表編號6所示建物之興建資金，則是自被上訴人或○○○之戶頭領出現金支付，因上訴人會將營業收入存入他們個人戶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7頁、第40頁、第41頁）。並證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臺灣除設立上訴人公司外，尚有獨資設立美香農業加工廠（下稱美香加工廠），及其與訴外人合資設立後龍美香有限公司（下稱後龍美香公司）、台灣果皮有限公司（下稱果皮公司）、後龍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後龍公司）、南龍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南龍公司，與後龍美香公司、果皮公司、後龍公司下合稱後龍美香等4公司）。上訴人公司有使用公司帳戶，也有借用伊、被上訴人、○○○、○○○、鄭鴻運、○○○、○○○○之個人帳戶（下合稱○○○等7帳戶）及○○○之個人帳戶（與○○○等7帳戶下合稱○○○等8帳戶）。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4公司所收貨款，有抬頭就會存入各該公司帳戶；沒有抬頭部分，就會存至○○○等8帳戶內存款。且○○○個人存款也會匯入○○○等8帳戶，並未區分其個人或公司存款。伊未處理0000建物及所坐落000土地部分，不清楚該建物之資金來源，至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其餘建物都是○○○以○○○等8帳戶之存款支付等語（見本院卷180頁至第188頁）。是依證人○○○及○○○前開證述，○○○等8帳戶內資金包括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4公司及○○○之存款，並非僅上訴人個人之收入，自難僅憑證人○○○、○○○所述興建系爭建物之工程款係由○○○等8帳戶內存款支付等語，即認由上訴人獨資興建系爭建物。則上訴人主張其獨自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云云，尚無可採。

　②又證人○○○固證稱其理解是公司出錢蓋系爭建物。因其曾回家吃飯時聽其大姊○○○跟其母親表示0000建物在蓋，其問該建物登記給誰，其母表示因為不能以公司及鄭鴻運名義登記，所以要登記給被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3頁）。然查，興建系爭建物之資金，包括上訴人、美香加工廠、後龍美香等4公司及○○○之存款，並非由上訴人單獨出資，已如前述。○○○所證為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等語，顯與資金流向未合，自難憑採。且○○○亦證稱其只知有興建廠房，但不清楚何時興建及權利歸屬。其僅係與其母親及○○○聊天時方知廠房狀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4頁），足見證人○○○僅係聽聞其母與○○○所述廠房興建情形，且不清楚實際上為何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自難僅以○○○主觀臆測係上訴人出資興建系爭建物等語，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③再查，證人○○○證稱被上訴人前持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向訴外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抵押借款，所得款項為被上訴人自己使用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38頁至第41頁），並有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及登記謄本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5頁至第37頁、第200頁至第210頁），顯見被上訴人對附表編號1至5所示建物具有實質處分之權限，核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人僅單純受託登記為所有權人，而由實質所有權人占有使用收益之情形有別。又附表編號4、5所示建物坐落之000-0地號屬甲種建築用地，有該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98頁）。亦與上訴人所稱因系爭建物因坐落在農地，無法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等情未合。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建物有成立借名契約之合意。則其所辯其出資興建系爭建物，並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云云，仍無可採。

　⑷又上訴人雖辯稱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不定期限租賃等語，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兩造固不爭執上訴人自108年4月起，按月給付20萬元予被上訴人或其妻○○○（見原審卷一第264頁）。惟證人○○○於原審證稱：因為鄭鴻運、鄭鴻銘2人(下稱鄭鴻運等2人）之前有拿小孩的開銷向上訴人請領家用。後來鄭鴻運向伊表示其請領時遭○○○拒絕批核，伊即召集鄭鴻銘、○○○、○○○、○○○、鄭鴻運等人開會，並於開會時提議由上訴人公司每月固定給鄭鴻運等2人各20萬元作為其家用，經鄭鴻運等2人同意。伊即指示○○○每月各給付20萬元予鄭鴻運等2人，無須再個別申請。上訴人所給付被上訴人之20萬元為給被上訴人之家用，並非作為系爭建物之租金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9頁至第60頁）。另證人○○○證稱：伊有因上訴人之零用金有不足情形，而調出公司6個月的帳供參。後續鄭鴻運等2人有協調其2人零用金為每月各20萬元，但鄭鴻運之後記帳就不做「零用金」項，而是以「補貼租金」項目作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0頁），顯見該20萬元本為鄭鴻運等2人自上訴人處領取之零用金，並非上訴人租賃系爭建物之租金甚明。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租賃契約。則其主張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不定期限租賃云云，委無可採。

　㈡上訴人另辯稱兩造就系爭建物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惟其現仍有使用系爭建物繼續經營，原借貸目的尚未完畢，且被上訴人並無使用系爭建物之必要，其不得終止系爭契約等語。然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貸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後發生訂立契約時不能預見之情事而言。而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借用物之原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不必深究（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2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且兩造間就系爭建物並無租賃關係，已如前述。又被上訴人自陳其將系爭建物借予上訴人使用，兩造間就系爭建物存有使用借貸關係。而被上訴人主張其因自行開業，須終止系爭契約，收回系爭建物作為廠房使用，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希望生機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09頁至第310頁）。參諸該公司之登記資料，其於104年8月26日始設立登記，所營事業包括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食品什貨批發業及零售業等項。是被上訴人主張其因嗣後設立希望生機公司，非出借訂約時所能預料，而有將系爭建物收回自用之需求等語，應屬可採。又被上訴人所提之起訴狀繕本已於111年8月7日送達上訴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73頁）。揭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應屬合法。則上訴人前開所辯其使用目的尚未完畢，被上訴人亦無收回自用之必要，不得終止系爭契約云云，仍無可採。

　㈢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其嗣後已終止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核如前述。則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後，繼續占有系爭建物，即屬無權占有。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建物等語，核屬有據。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建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分別命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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